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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bject: 全面豁免二次創作，要求第三及第四方案以雙軌制並行

《2011 年版權(修訂)條例草案》已向商家利益嚴重傾斜、漠視文化責任
的版權法變得更兇狠，嚴重限制市民的表達方式，剝削香港市民的創作
權利，特別是進行二次創作  的權利。此擧除了不符合新媒體時代趨勢，
更令許多創意的應有表達權利，淪爲大商家透過鉅額買賣才能擁有的特
權，有如把言論自由的公有空間圈地霸佔。我歡迎  政府的「第三方
案」，但不等於這方案並無問題。現時諮詢文件提出的公平處理豁免範
圍，只限於「戲仿」、「諷刺」、「滑稽」、「模仿」四類作品，眾所
周知， 二次創作包含的範圍，遠遠不止於此。我認為原來這個「第三方
案」，才是一個很基本的開始——開始呼應民間力竭聲嘶呼喊的基本要
求。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，並  不是「吊高嚟賣」的奸商手法，而是維護
言論、表達及創作空間的最基本保障。另外，有人要求  youtube或其他 
ISP takedown有關惡搞作品時，製作網民有機會提出抗辯。這是關係到
安全港的設計。政府諮詢文件只討論戲仿、諷刺、滑稽同模仿作品，並
無提供其他版權的  視野，而且偏重於刑責嘅討論，三個方案有兩個都只
討論刑責，公眾根本看不到，如果沒有整體法律豁免，安全港制度寫得
再好都幫不到網民。網民看不到這個事  實，在三個方案揀一個，實在瞎
子摸象。為什麼政府諮詢文件整得這麼零碎，是不是唔係諮詢完戲仿作
品就當整個版權法諮詢完成?


